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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征辟制度源流与明初复行

征辟是由朝廷或官府下诏令对隐逸山林、有特殊才学或有德之士征召选拔、直接任官的选官制

度。汉代，征辟作为一种成熟的选官方式，朝廷和地方州府都可以收纳贤才，分为征召和辟除。“征是

君主诏召，辟是公府及州郡招致。……征和辟还是不同的，而征字一般仍限于君主召人使用。”[1]当时

朝廷征召常用安车蒲轮，以束帛玄纁之礼征聘。“武帝即位，枚乘年老，乃以安车蒲轮征乘。……（武

帝）建元元年，前使者束帛加璧，安车以蒲轮裹，驾驷迎鲁申公，弟子二人乘轺传从。”[2]东汉光武帝中兴

汉室，以礼币征聘名士王良、韩康、杨厚。“辟除”，或称“辟举”、“辟署”、“辟召”，是官府任用属员的一种

制度，中央部署、地方州郡均可辟除。两汉由州郡辟除入仕是才士为官的重要途径[3]。魏晋时期推行

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，征辟作为补充继续施行。隋唐以后科举选官制度日渐完善，征辟的做法多在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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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杨鸿年：《汉魏制度丛考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04页。

[2]〔宋〕徐天麟：《西汉会要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55年版，第518-519页。

[3]参看陈茂同：《中国历代选官制度》，〔上海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66-68页。

224



中外文学研究

江苏社会科学 2016/3· ·

朝建立之初实行，州府辟举则不常行，征辟已成古法。

明初太祖复行汉代征辟遗风，在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，竭力礼待征聘贤才。洪武六年（1373），太

祖不满科举选才的不切实务，罢废科举十年，专行征辟[1]，次数频繁，方式多样，数量惊人。但太祖对古

之征辟制度，只取朝廷征召，而弃地方官府辟除，并用法律明文规定不许将官、州县官员自辟幕属。《钦

定续文献通考·辟举》：“明制，凡内外大小官除授迁转，皆吏部主之。间有抚按官以地方多事，奏请改

调升擢者，亦下吏部复议，再奏允行，无辟举之例。”[2]明初征辟选官制度的大兴，改变了洪武时期文人

的命运。大批文人被征聘到朝中或地方为官，在洪武时期严酷的法制下，大多命运凋零。诗人高启被

征入朝修史、辞官，及最终被腰斩的命运，是洪武时期朝廷征辟制度下文人命运的一个缩影。

二、高启被征入朝修史与辞官

高启文名颇早，自负甚高：“壮志平生还自负，羞比纷纷儿女。酒发雄谈，剑增奇气，诗吐惊人语。”[3]

“顾影每自奇，磊落七尺长。要将二三策，为君致时康。”[4]焦竑记载云：

高启，字季迪，吴郡人。少孤力学，能诗文，好权略，每论事，辄倾其座人。元季张士诚开

府平江，文士响臻。启独依外舅周仲达，居吴淞江之青丘，歌咏自适而已。时饶介之、丁仲容

以词学自雄，旁睨若无，见启诗大惊，礼为上客，启怡然不以屑意也。洪武初，与修《元史》，授

翰林编修。一日薄暮，上御阙楼，召见启，大悦，擢户部右侍郎。辞罢去，仍赐内帑金，给牒放

还。启身长七尺，具文武才，于书无所不窥，为文喜辩博，驰骋上下，精彩焕发。而于诗尤工，

与按察使杨基、翰林待制张羽、布政使徐贲，号“吴中四杰”，皆有集行于世。[5]

高启具有宏图伟志，见识超卓，可谓文韬武略皆备。张士诚时期，高启隐潜不出。他在《野潜稿序》中

借阐述君子依时潜显的理论，说明自己当时并不看好张吴政权：“盖潜非君子之所欲也，不得已焉尔。

当时泰，则行其道以膏泽于人民，端冕委佩，立于朝庙之上，光宠烜赫，为众之所具仰，而潜云乎哉！时

否，故全其道以自乐，耦耒耜之夫，谢干旄之使，匿耀伏迹于畎亩之间，唯恐世之知己也，而显云乎

哉！……当张氏擅命东南，士之抠裳而趋、濯冠而见者相属也；君独屏居田间，不应其辟，可谓知潜之

时矣。及张氏既败，向之冒进者，诛夷窜斥，颠踣道路，君乃偃然于庐，不失其旧，兹非贤欤？然今乱极

将治，君怀负所学，可终潜于野哉？”[6]《练圻老人农隐》亦云：“我生不愿六国印，但愿耕种二顷田。田中

读书慕尧舜，坐待四海升平年。”[7]大明立国，高启唱出了“四塞河山归版籍，百年父老见衣冠”[8]的由衷

喜悦。洪武二年（1369），高启应征入朝修史，《召修元史将赴京师别内》：“宴安圣所戒，胡为守蓬茨。

[1]关于明初征辟选官，清人龙文彬《明会要》在“选举类”下专设《征辟》一目，记载洪武等帝王征才荐贤以及科目察

举之事，均入征辟，不作区分。然张廷玉《明史·选举志一》：“选举之法，大略有四，曰学校，曰科目，曰荐举，曰铨选”。前

三项为选官途径，后者为授官方式。郭培贵《明史选举志考证》沿袭《明史》“荐举”为选官途径之一的说法。明初朱元璋

多用征辟方式求贤纳才，洪武六年（1373）又特命察举，设科目以征才，甚至不及面谈就直接授官，与汉代察举考选人才

不同，也失去了察举乡举里选的意义。明初荐举和察举都是朝廷的人才征召，体现了强大的国家和皇权意志。展龙《元

末明初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》注意到了这一特点，以“征荐”概括荐举和征辟。本文承用《明会要》之“征辟”，包括察举、

荐举等选官方式，也不再细分，当符合太祖复古遗意和当时的实际情形。

[2]〔清〕乾隆：《钦定续文献通考》卷四十五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627册，〔台北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，第289页。

[3]〔明〕高启：《高青丘集·扣舷集》，叶澄宇、沈北宗校点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963页。下引同此。

[4]〔明〕高启：《高青丘集》卷六《赠薛相士》，第270页。

[5]〔明〕焦竑：《玉堂丛语》卷七《任达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243页。

[6]〔明〕高启：《高青丘集·凫藻集》卷二，第880-881页。

[7]〔明〕高启：《高青丘集》卷八，第326页。

[8]〔明〕高启：《高青丘集》卷十四《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，汪由御史中丞出》，第57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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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志愿裨国，有遂幸在斯”[1]，表露了内心的欣喜。高启担任了《元史·列女传》与《历志》部分的写作，钱

谦益评价其“无书不读，而尤邃于群史”[2]。高启在《元史》修订完成后，擢授翰林编修，复命教授诸王及

功臣子弟。洪武三年（1370）七月，太祖御阙楼授高启户部侍郎，同日高启辞官，赐金放还。同日辞官

的还有好友谢徽。高启正当盛年，备受重用，用世理想就要实现，为何匆促辞官？高启辞官与明廷“不

合作说”已经受到质疑。高启《志梦》云：“年少未习理财，且不敢骤膺重任”[3]。明人黄景昉分析说：“高季

迪编修辞户部侍郎之擢，力请罢归，意但求免祸耳，非有他也。”[4]太祖以超擢户部侍郎厚待高启，高启感

到的却是忧惧，为求免祸而辞官[5]。此说较为合理。由此亦可见其时太祖对待高启等文人的厚遇宽容。

三、高启为何没有被朝廷再次征召

洪武三年（1370）至七年（1374）间，朝廷屡次下诏求贤。特别是洪武六年（1373）太祖诏罢科举，复

行汉代选官遗意，加大了征召人才的力度[6]，高启却没有再次被征入朝。原因虽然复杂，而受知于魏

观，有意避开朝廷征召是直接因素。这也成为高启被杀的一个前因。

1. 太祖重儒生、轻文士 太祖亲近儒生，轻文学辞章之士。他曾说：“听儒生议论，可以开发神

智。”[7]并为儒士扬名：“朕阅《宋书》，见尚文之美，崇儒之道廓焉。且当时诸儒皆本贤之德，所以辅景运

三百有奇，未尝文辱君命，事体滞行，可见文华君子之贤，君子行文之盛。今特仿宋制，以诸殿阁之名

礼今之儒，必欲近侍之有补，民同宋乐，文并欧苏。”[8]洪武初年，太祖下诏征贤，儒士为多。洪武六年

（1373）所定察举（征辟）科目，德行为先，而文艺次之。弘治《抚州府志》记载，明初荐举名目，有贤良

官、通经儒士、明经博学、经明行修、贤良方正、孝弟力田、孝廉、怀才抱德、聪明正直、贤人君子、明经秀

才、高年有德、老人、人才、能书秀才、精通书算等15类[9]，征辟重点是德行之人、明经儒士，只有“人才”

一目才可能包含文学之士。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明祖废丞相后，先后征王本、李佑、袭敩、杜敩、赵明望、

吴源、何显周诸儒为四辅官。俞宪称太祖“不喜文士”[10]。钱穆也说：“历代开国，儒士之盛，明代为

首。”[11]因此，明祖用人，“儒士”是重于“文士”的。以诗名世的高启在洪武三年（1370）七月辞官后，没

有被朝廷再次征入，这是原因之一。

2. 高启有意逃避再次征召 高启有意逃避征聘，不愿再次入朝为官。王行与高启同在魏观门下，

魏观推荐王行而未举荐高启。以高启与魏观的相契，可以肯定高启对此态度不积极。洪武六年

（1373），高启在相关的两次征召中皆没有涉身其中。如上所述，洪武初年太祖对征召士人态度相当宽

[1]〔明〕高启：《高青丘集》卷七，第274页。

[2]〔清〕钱谦益：《列朝诗集小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74 页。

[3]〔明〕高启：《高青丘集·凫藻集》卷五，第945页。

[4]〔明〕黄景昉：《国史唯疑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9页。

[5]史洪权：《辞官与颂圣——高启“不合作”说之检讨》认为：高启对朱元璋及其明政权并非不合作，辞官原因在于超

迁户部带给他的危机感，辞官避祸。〔广州〕《中山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3期。

[6]展龙：《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》第七章第二节“洪武时期对儒士文人的征荐和录用”，统计洪武六年

（1373）共征荐人才达五次，其中一次“有司举秀才赴京师数千人”，相比此前，征召力度明显加大。〔北京〕人民出版社

2013年版，第404页。

[7]〔清〕赵翼著、王树民校证：《廿二史札记校证》卷三十六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879页。

[8]〔明〕朱元璋：《明太祖文集》卷三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223册，第28-29页。

[9]弘治：《抚州府志》，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》第48册，上海书店1990年版，第378-388页。

[10]〔明〕俞宪：《皇明进士登科考》卷一，转引自台湾林丽月《明初的察举》，《明史研究论丛》第五辑，〔南京〕江苏古籍

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452-469页。

[11]钱穆：《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》，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（六），〔北京〕三联书店2009年版，第21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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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，洪武二年（1369）、三年（1370）参与修撰《元史》及礼书文人有40余人，大部分得以授官；杨维桢、赵

汸、陈基、赵埙、徐尊生、胡翰、高启、谢徽等辞官，皆受赐而归。同时，太祖持续对士人积极加以征用。

在辞官归去的文人中，洪武二年（1369）赵汸卒，三年（1370）杨维桢、陈基卒，赵埙、徐尊生、朱右、朱廉

等不受官文人[1]，在洪武六年（1373）复被征入修撰《日历》。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八十五：“洪武六年九月壬

寅，上从其（詹同）请。命同与侍讲学士宋濂为总裁官，侍讲学士乐韶凤为催纂官，礼部员外郎吴伯宗，

儒士朱右、赵埙、朱廉、徐一夔、孙作、徐尊生同纂修。”[2]此次修书，高启不在此列。同年，与高启同日辞

官的好友谢徽，再起为国子助教。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八十：“洪武六年三月乙丑，以儒士赵俶、钱宰、贝琼、

郑涛、马盛、金珉、谢徽为国子助教。”[3]高启与谢徽友好，同郡且相距不远，所谓“离思与秋长，芦花三十

里。来往片帆通，相期作钓翁”[4]，即使此时高启已经入苏州城中夏侯里居住[5]，然而二人还是能够声气

相通的。谢徽被征入朝，高启应是知晓的。昔日同事、朋友皆再次入朝，只有高启得以避免。

高启逃避征辟，究其原因，当与朝廷待士态度日益严苛有关。《明史·王佐传》：“王佐，字彦举，先河

东人，……洪武六年被荐，征为给事中。……性不乐枢要，将告归。时告者多获重谴，或尼之曰：‘君少

忍。独不虞性命邪？’佐乃迟徊。二年，卒乞骸归。”[6]以高启善感之心，自可感知当时朝中形势。早在

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高启作《送徐先生归严陵序》，表达了对于士人出处的看法：“先王之为政，莫先于顺

人情，亦莫先于厚民俗；力有所不任者，不迫之使必为。义有所可许者，必与之使有遂，所以人之出处

皆得，而廉耻之风作矣。”[7]高启理想的境界是士人能够“出处皆得”，而朱元璋越发严苛的待士态度自

然不为高启所乐见。高启于是在魏观的邀请下，参与苏州治政，有意地避开了朝廷的征召。

3. 直接原因：游魏观幕[8] 在洪武六年（1373）前后朝廷屡次征召中，高启置身事外的直接原因是

游幕魏观门下。洪武五年（1372）三月，魏观出任苏州知府。《明史·魏观传》：“五年，廷臣荐观才，出知苏

州府。前守陈宁苛刻，人呼“陈烙铁”。观尽改宁所为，以明教化、正风俗为治。建黉舍，聘周南老、王行、

徐用诚，与教授贡颍之定学仪，王彝、高启、张羽订经史，耆民周寿谊、杨茂林、文友行乡饮酒礼。政化大

行，课绩为天下最。明年擢四川行省参知政事。未行，以部民乞留，命还任。”[9]因“明年擢四川行省参知

政事”，则高启入幕魏观门下在洪武五年（1372）。高启与魏观原为旧交。李志光“与启同里，知其人”，为

之作传曰：“适江夏魏观为郡，老而好士，延见王彝辈，启尝会于京，尤礼遇之。”[10]洪武六年春，魏观为高

启移居夏侯里，方便了高启参与苏州府事。魏观的礼遇自然使得高启酬报知己，倾心相待，不愿轻易

离开。王彝在洪武三年《元史》修成后，以母老为辞，归于乡里，同与高启游幕魏观，亦不入朝廷征聘。

四、高启被杀原因再探讨

关于高启死因，贾继用先生系统梳理了从明初到当代的几种主要观点：“以诗得罪说、辞官得罪

说、苏州人身份说和政治斗争牺牲说，这些观点都不能解释高启之死的真正原因。其实，高启之死是

[1][6]〔清〕张廷玉：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五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第7317-7320页，第7332页。

[2]〔明〕胡广等：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八十五，上海书店1982年版，第1507页。

[3]〔明〕胡广等：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八十，第1455页。

[4]〔明〕高启：《高青丘集》卷七《酬谢翰林留别》，第290页。

[5]〔明〕高启：《高青丘集·凫藻集》卷一《槎轩记》“今年春，自城南徙夏侯里第。”第861页。

[7]〔明〕高启：《高青丘集·凫藻集》卷二，第882-883页。

[8]据《明史》卷一百四十《魏观传》，魏观邀请高启、王彝等一批人才咨询参议政事，颇有辟僚置幕意味。〔北京〕中华

书局1974年版，第4003页。此处用高启游幕魏观知府门下，比较符合当时情景。

[9]〔清〕张廷玉：《明史》卷一百四十，第4003页。

[10]〔明〕高启：《高青丘集》附录，第99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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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初众多文人罹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其死仅仅是因为在明初刑用重典和朱元璋反复无常及雄猜好杀

的背景之下因‘魏观案’连坐而死。”[1]高启因魏观而被杀，大致成立[2]。兹在上文关于高启与朝廷征辟

关系论述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探讨高启被杀的内在动因。

1. 朱元璋对吴中地区的心理猜忌 在元末群雄争战中，张士诚是朱元璋后期夺取天下最有力的竞

争对手。张士诚“颇以仁厚有称”[3]，甚得吴中民心，因此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，朱元璋灭吴时遭到了吴中

士民的顽强抵抗：“城中被困者九月，资粮尽罄，一鼠至费百钱。鼠尽，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”[4]；“城中木

石俱尽，至拆祠庙、民居为砲具。”[5]陷城之后，朱元璋为彻底铲除张士诚余孽，惩戒曾经归附敌对政权的

苏州百姓，下令将张士诚官属及杭州、湖州、嘉兴、松江等府官吏家属与外流寓之民二十余万押解至京，

徙至临濠。同时对吴中地区在经济上予以打击，课以重赋。“视苏州为要害之地，设苏州卫指挥使司，派

心腹驻重兵于此。即便如此，朱元璋对苏州仍然放心不下，这可从洪武年间苏州知府频繁的人事变动中

看出来：朱元璋称帝31年，苏州知府竟换了30人，他对苏州官吏的警觉甚至达到神经质的地步。”[6]朱彝

尊曾做过统计：“考洪武中，苏守三十人。左谪者昊懋；坐事去者何异、张亨；被逮者王暄、丁士梅、汤德、石

梅、王绎、陈彦昌、张冠、黄彦端；坐赃黯面者王文；而子尚与魏祀山皆坐法死。当时领郡者，亦不易矣！”[7]

有两则笔记可以见出太祖对张士诚及吴中地区有很深的猜疑与忌讳。陆容《菽园杂记》：“高皇尝

微行至三山街，见老妪门有坐榻，假坐移时，问妪为何许人？妪以苏人对。又问：‘张士诚在苏何如？’

妪云：‘大明皇帝起手时，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，全城归附。苏人不受兵戈之苦，至今感德。’问其姓氏

而去。翌旦，语朝臣云：‘张士诚于苏人，初无深仁厚德，昨见苏州一老妇，深感其恩。何京师千万人无

此一妇也？’洪武二十四年后，填实京师，多起取苏松人者以此。”[8]徐祯卿《翦胜野闻》：“太祖尝微行京

城中，闻一老妪密呼上为老头儿，大怒。至太傅家，绕室而行，沉吟不已。时太傅在外，夫人震骇，恐有

他虞，惶恐再拜曰：‘得非妾夫达负罪也？’帝曰：‘嫂，非也，勿以为念。’亟传令召五城兵马司总诸军至，

曰：‘张士诚小窃江东，吴民至今呼为张王，吾为天子，此邦呼为老头儿，何也？’即命籍没民家甚众。”[9]

从太祖内心来讲，他极不愿意见到吴中百姓对张士诚怀有深厚感情：既不利于大明王朝的统治，又有

损自己的帝王尊严。因此，无名老妪一句“老头儿”便引来了籍没抄家的灾难。

魏观上任苏守时已65岁，深得太祖信任。他招纳贤才，修订经史，制礼作乐，人才济济，政绩颇著，

深得民心，以至洪武六年（1373）被百姓留任。如果比较元末张士诚招纳四方贤俊，筑“宾贤馆”[10]、士民

归附的情景，魏观的做法非常相似。洪武七年（1374），魏观在张士诚宫殿旧址上修建府治。《明史·魏观

传》：“初，张士诚以苏州旧治为宫，迁府治于都水行司。观以其地湫隘，还治旧基。又浚锦帆泾，兴水利。

或谮观兴既灭之基，帝使御史张度廉其事，遂被诛。”[11]魏观“还治旧基”为“兴既灭之基”，必然引起太祖

的疑忌与杀机。魏观案是太祖对吴中地区猜忌的一次爆发。这一场吴中地区的政治杀戮，既是至正二

[1]贾继用：《再论高启之死》，《温州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3期。

[2]学者大多认为高启因魏观案连坐而死，但吴士勇《“魏观案”探析——兼论诗人高启》认为：“魏观案”并非因魏观

浚河道和修府治得罪吴帅所致，而是朱元璋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。参见《苏州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4期。

[3][4]〔明〕杨循吉：《吴中故语》，《说郛三种》第9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680页，第680页。

[5]〔清〕谷应泰：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四《太祖平吴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74页。

[6]吴士勇：《“魏观案”探析——兼论诗人高启》，《苏州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4期。

[7]〔清〕朱彝尊：《静志居诗话》卷四，〔北京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94页。

[8]〔明〕陆容：《菽园杂记》卷三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33页

[9]〔明〕徐祯卿：《翦胜野闻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240册，〔济南〕齐鲁书社1997年版，第129页。

[10]〔明〕杨循吉：《吴中故语》，《说郛三种》第9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680页。

[11]〔清〕张廷玉：《明史》卷一百四十，第400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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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年（1367）吴中二十万人谪徙临濠的延续，也是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起取苏松人填实京师的过渡。

2. 直接触犯严刑苛法 明初太祖惩元政废弛，刑用重典。法令建设从灭除陈友谅时已经开始，吴

元年（1367）正式命陶安主持撰写明律令。洪武六年（1373）刑部尚书刘惟谦主持修订，更定《大明

律》。《明史·刑法志》：“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，明年二月书成。篇目一准于唐。”[1]刘惟谦《进明律表》：

“每一篇成，辄缮书上奏。揭于西庑之壁，亲御翰墨为之裁定……圣虑渊深，上稽天理，下揆人情，成此

百代之准绳。”[2]《大明律》经朱元璋亲自裁定，此后修订，变化不大。

明初征辟制度，只限朝廷征召，“无辟举之例”，《大明律》有“大臣专擅选官”条：“凡除授官员，须从

朝廷选用，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。若大臣亲戚，非奉特旨不许除授官职，违者罪亦如之。其见任在朝

官员面谕差遣及改除，不问远近托故不行者，并杖一百，罢职不叙。”[3]据《钦定续文献通考·辟举》，宋元

时期对辟举虽有严格限制，然偶尔仍得实行[4]，明初显然更加严苛。陆容评曰：“本朝政体，度越前代者

甚多。……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僚，今大臣有专擅选官之律。”[5]《大明律》此条律令与太祖的极权控制

有着密切关系。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争战时期广召人才，但决不允许部属将官私自蓄养人才，自辟幕

属。刘辰《国初事迹》：“太祖于国初所克城池，令将官守之，勿令儒者在左右论议古今。止设一吏管办

文书，有差失罪独坐吏”；“太祖所克城池，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，如有逃者处死，不许将官擅用。”[6]

太祖极为重视权力独揽，对臣下私用儒生极为忌讳。《明史·廖永忠传》：“及大封功臣，谕诸将曰：‘永忠

战鄱阳时，忘躯拒敌，可谓奇男子。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，徼封爵，故止封侯而不公’。”[7]据吴晗所论，

太祖至亲骨肉朱文正、李文忠皆死于亲近儒生：“朱元璋亲侄朱文正以‘亲近儒生，胸怀怨望’被鞭死”；

“义子亲甥李文忠，十几岁便在军中，南征北战，立下大功，也因为左右多儒生，礼贤下士，有政治野心

被毒死。”[8]太祖深知儒士谋略的重要作用，为了控制将官，决不允许他们自行辟属儒生，以免形成各自

为政、难以控制的局面。太祖的这种一贯做法，在洪武初的《大明律》中用律法形式予以了明确规定。

朱元璋前有不许将官亲近儒生之例，此时更有《大明律》不允许州府自辟幕属的律令。魏观延请高启、

王彝等明礼教化，实属私辟幕僚，触犯了“大臣专擅选官”之律。

魏观广纳贤才，但随魏观被杀的却只高启、王彝二人，其因在于魏观修府治、浚河道时，高、王二人

为其歌功颂德[9]，被疑为结党之罪。《大明律》有“上言大臣德政”条：“凡诸衙门官吏，及士庶人等，若有

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，即是奸党，务要鞫问，穷究来历明白，犯人处斩，妻子为奴，财产入官。若宰

执大臣知情，与同罪。不知者不坐。”[10]魏观虽不是宰执大臣，但在苏州知府任上声名极盛，“课绩为天

下最”。洪武七年（1374），高启为魏观新修府治作《上梁文》。《上梁文》今已不存，但仍存其上梁诗《郡

治上梁》：“郡治新还旧观雄，文梁高举跨晴空。南山久养干云器，东海初升贯日红。欲与龙廷宣化远，

还开燕寝赋诗工。大材今作黄堂用，民庶多归广庇中。”[11]诗歌气势宏大，感情充沛，对魏观德政赞颂

[1]〔清〕张廷玉：《明史》卷九十三，第2281页。

[2]〔明〕刘惟谦等撰：《大明律》卷首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276册，第470-471页。

[3]〔明〕刘惟谦等撰：《大明律》卷二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276册，第524页。

[4]〔清〕乾隆：《钦定续文献通考》卷四十五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627册，第287-288页。

[5]〔明〕陆容：《菽园杂记》卷二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13-14页。

[6]〔明〕刘辰：《国初事迹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46册，第11-12页。

[7]〔清〕张廷玉：《明史》卷一百二十九，第3806页。

[8]吴晗：《朱元璋传》，〔哈尔滨〕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173页

[9]参见左东岭：《高启之死与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转折》，〔北京〕《文学评论》2006年第3期。

[10]〔明〕刘惟谦等撰：《大明律》卷二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276册，第538页。

[11]〔明〕高启：《高青丘集》卷十五，第65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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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至。高启还为魏观母亲作《魏夫人宋氏墓志铭》：“公昔掌国史，启尝为其属，今又居公之野，辱以先

铭是属，不敢当然亦不敢辞也。”[1]可见高启对其甚为推崇。王彝《获佳砚颂》对魏观亦有歌功颂德之

意，又为魏观诗集作序：“盖公之为人，所以成其学者，方正而渊懿；所以达其材者，廓大而宏伟；所以存

其心者，轩辟而洞达；所以养其气者，雄深而淳龎。故其发而为诗也，有含涵蓄积之量，有蜿蜒旁礴之

态，有从龙上下泽润万物之化，若蒲首山中之出云者然。”[2]吕勉《槎轩集本传》：“寻有张度御史来，微行

廉其迹，以先生尝为撰《上梁文》，王彝因浚河获佳砚为作颂，并目为党。”[3]高启、王彝前拒朝廷征辟却

依于魏观，此时大赞魏观德政，违犯明律，难免结党营私的嫌疑，以太祖雄猜好杀和执法果断的个性，

足以招致杀戮之祸。

考察高启之死与魏观案的发生，至少有两点关键因素：一是魏观在张士诚旧址修建府治，触犯了

朱元璋对吴中地区的心理警惕。二是魏观招贤纳才，触犯了“大臣专擅选官”之律；而高启、王彝作《上

梁文》及《获佳砚颂》，又触犯了“上言大臣德政”之条，因此被视为结党谋反。魏观案是多种因素综合

作用的必然结果，高启惨遭杀戮便不可避免。

五、 结 语

洪武征辟制度的推行，是明初政治制度的一部分，关系到元末明初大批文人的命运。通过征辟制

度背景下高启命运遭际的探讨，可以从一个方面显现洪武初年文人与朱元璋政权的关系。洪武早期

征辟，尚能以古礼币帛相征，礼遇有加，有汉代遗风。杨维桢是一个显例：“洪武二年，太祖召诸儒纂礼

乐书，以维桢前朝老文学，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。维桢谢曰：‘岂有老妇将就木，而再理嫁者邪？’明年

复遣有司敦促，赋《老客妇谣》一章进御，曰：‘皇帝竭吾之能，不强吾所不能则可，否则有蹈海死耳。’帝

许之。赐安车诣阙廷，留百有一十日，所纂叙例略定，即乞骸骨。帝成其志，仍给安车还山。”[4]与此同

时，高启等大批文人也应朝廷征召而来，或得以授官，或受赐而还得以全身而退。由于新朝急需用人

的客观情势，朝廷加大征召力度，部分文人又去而复返。洪武六年（1373）前后，是太祖征辟政策的转

折点。时诏罢科举，专行征辟（察举），且文人进退之间失去了较大自由。至洪武九年（1376），叶伯巨

上书，指斥朝廷待士刻薄与士人生存状态的恶化：“古之为士者，以登仕为荣，以罢职为辱。今之为士

者，以溷迹无闻为福，以受玷不录为幸，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，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。其始也，朝

廷取天下之士，网罗捃摭，务无余逸，有司敦迫上道，如捕重囚。比到京师，而除官多以貌选，所学或非

其所用，所用或非其所学。洎乎居官，一有差跌，苟免诛戮，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。率是为常，不少顾

惜。”[5]文人被征，“如捕重囚”，生存处境堪忧。洪武中期以后，太祖对功臣、奸贪，杀戮频发，对文人更

失去了耐心。洪武十八年（1385）编订《大诰》，有“寰中士夫不为君用”条，强迫在野文人出仕为官，为

朝廷所用，以法律的方式将朝廷意志转化为社会行为规范，断绝了文人“独善其身”的隐逸之路。

通过征辟制度的具体实施来看，明初文人与洪武政权的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和睦融洽到最后剑

拔弩张、血腥杀戮的历史演变过程。高启于洪武七年（1374）被杀，正处在两者不同关系的转折点上，

具有典型性和标志性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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